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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泓宿迁 4S 店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05月 27日，江苏天泓楚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根据《江苏天泓楚汉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天泓宿迁 4S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苏天泓楚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双庄镇汽车产业园。

本项目投资 2650.11万元建设，本次验收范围为销售 650辆/年，维护 1000辆次/

年，一期项目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毕，所需的生产设备全部到位，各类环保治理设

施与主体工程均已正常运行。具备销售 650辆/年，维护 1000辆次/年的能力。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机

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江苏天泓楚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天泓宿迁 4S店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表》（由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06月）

《关于对江苏天泓楚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天泓宿迁 4S店项目报

告表的批复》（宿环建管表 2016085号；2016年 07月 19日）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6年 8月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有无

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无

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及执行排

污许可相关规定情况

已申领，登记编号：91321300678970588T001Z；登记日期：2021
年 4月 16日

3、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2650.1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8万元，占比 1.81%）。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销售 650辆/年，维护 1000辆次/年。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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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洗车废水和地面冲洗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预处理后定期清掏不外排，洗车废水和地面冲洗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接管至河

西污水厂集中处理。

2 废气

两个喷漆房喷漆废气各自经过过滤棉+活性炭吸附后合并共用一根 15米高的

排气筒排放。烤漆房在开关门过程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气以无组织排放。

3 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发动机检测、空压机、风机、汽车维修及零配件加工时

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通过合理布局、设备减震、厂房隔声等有效降噪

措施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 固废

本项目固废主要是废零件、废轮胎、废抹布、金属废屑、废机油、废滤芯、

废过滤棉、废活性炭、废油漆桶、废铅酸蓄电池、生活垃圾。其中废零件、废轮

胎统一收集外售；废抹布、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滤芯、废过滤棉、

废活性炭、废油漆桶由宿迁宇新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置；废机油委托江苏安

环恒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处置；废铅酸蓄电池以及其他有色金属委托宿迁大成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废水：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排口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

石油类排放口浓度均达到河西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废气：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外无组织废气颗粒物、二甲苯、VOCs、监控点排

放浓度分别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中标准限值

要求和江苏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2862-2016）

表 3标准限值要求；有组织废气二甲苯、VOCs（醋酸丁酯、环己酮合并至 VOCs

中评价）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满足江苏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准》（DB32/2862-2016）表 1标准限值要求。

噪声：验收监测期间，夜间不生产，不进行夜间噪声检测，厂区东侧为南侧

紧邻 4S店，不设点进行检测；4个厂界噪声监测点昼间等效声级均满足《工业企






